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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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号
	
	姓名
	

	手机号
	
	导师姓名
	

	工作单位
	

	专科实践课程完成情况

	说明：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博士学位管理办法》要求，学生应在本学科内，在导师指导下从事不少于6个月临床工作，由导师考核其临床能力，通过则成绩计为“P”。正在附属医院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进行培训人员须获得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1、 学生类型及专科实践完成情况
（1）是否从事不少于6个月临床工作（普通学生适用）
□是，实践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否
（2）是否获得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人员适用）
□是，证书获得时间：      年    月    日
□否

	二、导师考核结果及意见
□通过    □不通过（意见：                                  ）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三、培养单位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A4纸正反面打印，一式一份；2、如有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请将复印件附于本表后，复印件右上角导师签字；3、材料留存于科研科。
